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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封 集怵 土地从 包 产 到 户

到 确 私 到 户 的喇 歲 变 迁
＊

侯继虎

【提 要 】 村民小组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地位来源 于原生产队权利 主体地位 ，
而 生

产队的权利主体地位始于 １ ９６２ 年 ２ 月 １ ３ 日 发布的 《 中共 中央 关于改 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

核算单位 问题的指示 》 。 村民小组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地位消 解于 包产到 户 ， 至 家庭联产承

包责任制的建立则名存 实亡 。 法律规定的缺失 、 现实 的混乱 ，
已经严重影响 了 农业 市场 经

济的发展和农业现代化 的进程 。 应 以集体土地所有权和承包 经营权确权登记为 契机 ， 将村

民小组集体所有 中 的农户承包经营的 耕地确权到 户 ， 形成农村集体土地分别属 于 乡镇农民

集体 、 村农民集体 、 农户 家庭集体所有的
“
三级所有

”

创 新体制 ， 这样做有理论上 的 正 当

性和 实践 中 的合理性。

【关键词 】 村民小组 集体土地所有权 包产到 户 确权到 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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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 因 为稀缺性和不可替代性而备受重动地 ；
四荒地 、 拾边地

；
未利用地 。 按所有权

视 ， 成为人们竞相争夺的资源 。 中 国 的核心问主体来划分 ， 农 民集体所有土地又可分为乡镇

题是
“

三农
”

问题 ，

“

三农
”

的核心问题是农农民集体所有 、 村农民集体所有和村民小组农

民问题 ， 农民的核心问题是土地问题 ， 而土地民集体所有 。 相对于原来的公社 、 生产大 队 、

的核心问题则是产权问题 。生产队
“
三级所有 ， 队为基础

”

的体制 ， 笔者

？
－

ａ以备ｍｍ 八＃称之为新
“

三级所有
，
，

体制 。

一

、 现行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分析

（

一

） 农村土地的分类及新
“

三级所有
”

体


制的建立＊ 基金项 目 ： ２０１ ５ 年度江苏省髙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 目

土地按照地理位置分为城市土地和农村土
“

农村集体土地确权中农民权益保障法律机制研究
”

， 项 目

地 。 农村土地又分为 国家所有和农民集体所有 ，
编号 ： ２０１ ５ＳＪＢ７ １ ２ ；２０ １ ５年度 ？ 学

其中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包括 ： 用于农业的土地 ，
“

法治视域下农村集体土地确权中权属 纠纷及解决机制研

如耕地等农用地 ； 集体建设用地 ， 如农户 的宅究
”

’ 课题编号 ： ＨＦ＿ ５Ｂ〇７ ；
皿年度淮阴工学院人

基地和乡 镇的公共设施等用地 ； 集体麵 的机
文社会科学研究项 目

‘ ‘

法治视域下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研

究
”

， 课题编号 ： １ ５ＨＧ Ｓ０１ ３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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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 ） 本文研究范围况 。 村民小组农 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地位来

现行农村集体土地的三级主体之间互不隶 源于原生产队权利主体地位 ， 而生产队 的权利

属 ， 属于村 、 组农民集体所有 的土地就仅属 于 主体地位始于 １ ９６ ２ 年 ２ 月 １３ 日发布的 《中共中

该村 、 组集体所有 ， 乡 镇和村集体不能 因为行 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

政上的隶属关系 同 时成为下
一级集体土地所有 指示 》 ， 决定将原所称的生产小队改称生产队 ，

权主体 ， 所有权主体具有唯
一性 。 组集体 占有 原所称的生产队改称生产大队 ， 确立生产队为

大部分所有权 ， 而组集体所有土地中 ， 农户承 基本核算单位 ；
明确

“

农村人民公社
一

般地分

包的耕地又占 了绝大部分 ， 目前确权确地的重 为公社 、 生产大队和 生产队三级 。 以生产队所

心在农户承包地 ， 问题和焦点亦集中于此。 因 有制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 ， 是现阶段人民公社

此 ， 本文拟对村民小组农民集体所有中农户 承 的根本制 度
”

。 １９６ 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 ’ 中央的
“

农

包经营的耕地进行探讨和思考 。业六十条
”

（即 《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

（
三

） 村民小组农民集体所有的主体地位案 》） ’ 进一步将三级所有的基础和核算单位调整

１ ． 表面上的主体到生产队 。 农村集体土地
“

三级所有 ， 队为基础
”

根据我 国 《 民法通则 》 第七十 四条 、 《宪 体制形成 ，
也因此奠定了此后的村民小组权利主

法 》 第十条 、 《土地管理法 》 第八条 、 第十条和体地位 。

^

《物权法 》 第六十条规定 ， 现行农村集体土地所２ ＿ 实质中 的虚位， ＿

有权主体分别是乡镇农 民集体 、 村农民集体和案例 ？

？１ ９ ９８ 年 ８ 月 ， 原告吉某取得第二轮

村民小组农民集体 。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 ， 共承包经营 ４ ．５５ 亩土地

２〇 １ 〇 年中央
一

号文件提出
“

力争用 ３ 年时 （含黄河片 １ ．５７ 亩 ） ， 并领取了 《农村集体土地

间把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证确认到每个具有所 承包经营权证》 。
２〇〇〇年左右 ， 吉某全家外 出打

有权的农民集体经济组织 。

，，

２０ １ ３ 年底 ， 基本完 工 ， 将土地抛荒 ， 无人耕种 。 由于该组还有
巧

成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确权登记颁证 。 除了他户有类似情形 ， 导致该组按当时规定应履行

极少数的争议地外 ， 有的地方登记发证完成率 的各项义务无法完成 。 ２００４ 年被告玉琐村委会

达到 １００％ ， 各地国土资源局正是根据上述规定 依据当时区政府相关文件精神 ， 将
￥
某承包的

和历史上的承继关系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确
４ ．５ ５ 亩土地及其他户承包的土地进行重新调整 、

认到相应的农民集体 。 根据笔者丽Ｐ 表 １Ｓ嫩 。 ２（３ １ １ 年由于台湾农民创业园的开发 ， 被告

江苏省六樹Ｍ 、组雜土細权断麵 。码头嫩麟被告玉耐齡娜分土地 （含原

告黄河片 １ ． ５７ 亩 ） 进行流转 ， 将土地承包给三商
表 １ 村民小组集体土地已确权登记面

：
比例 十

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开发、 利用。 ２０ １ ３ 年 ５ 月
裹单位 ？ 公顷


７ 日原告以二被告侵犯原告土地承包经营权为由
淮安市盐城市徐州市南通市苏州市无锡市ｉＭＭ


向法院起诉 ， 要求被吿返还 １
．
５７ 田土地 。 法院经

已确权

登记面６５３ ８３６ ． ７ ７１０ ２２４８ ８． ２ ７８ ６１ ４７ ． ６４ ５７９５０ ６ ． ６８２４ １７０ １
．
１１ ６０２２２ ．

８３②

积① 笔者于 ２０ １ ５ 年 ７、
８ 月 份 ， 对江苏省六个城市徐州 市 、 盐



城市 、 淮安市 、 南通市 、 无锡市 、 苏州市进行了调研 ， 每

占集体个市根据地理区位和人 口分布等情况选取了两个县区 ， 每

土地总
９ １ ． ４４％ ９１ ． １ ８％８ １ ． ７７％７９． ４ ６％６ ５． １ ５ ％ ５７． ３ ６％个县区选取了两个 乡镇 ， 每个乡镇选取

一个村 ， 每个村选

面积比取两个组 ， 每个组随机选取十户农户 （共 ４８０ 户 ） 进行问

例卷调査 ， 对组长和村长进行半结构性访谈 。 本文引用数据


均来 自 本次调研及各市 （县 、 区 ） 国土资源局提供的数据 。

② 无锡市除江阴市有 ２８ 宗权属争议土地 ３ ２ ．８７ 公顷没有确权
我们发现 ， 村 民小组■ 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登记外 ， 其他所有集体土地都已完成确权登记颁证 ， 完成

所占比例最高 ， 这是我国农村地区的大多数情率为 ＂ ． ＂％ 。

７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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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理后认为 ： 原告虽然持有争议的 ４ ．５５ 亩土地承中 。 笔者调研的农村中 ， 除 了苏北
一

个地方的

包经营权证书 ， 但由于玉坝村 ５ 组的土地已实际集体土地流转没开始外 ， 其他地方全部开始流

进行了重新调整和划分 ， 本案涉案土地已经调整 ， 转 ， 最多的苏南
一个地方 ９０％ 的土地流转了 ，

因涉及大面积土地的重新调整或群体性利益 的重每亩地的价格从 ５０ ０ 元到 １ ２００ 元不等 。 而签订

新分配的农村土地承包引起的纠纷 ， 依赖民事承包流转合同的
一方全部是村委会 ， 无一例外 。

诉讼程序难 以解决 ，
应 由地方人民政府先行处笔者认为 ， 导致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

理 ， 并非人民法院 民事案件受案范围 。 故本案 虚位的主要原因在村民小组这
一级 ， 根源在于

不属于人民法院 民事案件受案范围 。 裁定驳 回 包产到户及其后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。

原告吉某的起诉 。
３５ 原告败诉 ， 请求地方人民政二、 村民小组权利主体地位的

府处理 ， 不 了 了 之 ， 结果原告失 去 了 自 己 的式微？ 包产到户
土地 。

＿

该案中 ， 诉争土地所有权属于村民小组农（

一

） 包产到户经营体制的建立与发展

民集体 ， 根据 《农村土地承包法 》 第 十二条 ，包产到户 是生产队在
“

坚持生产资料集体

村民小组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由组内农村集体经所有制 、 基本经济核算单位 、 定产部分统一分

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发包 ， 本案中码头镇政府配不变的前提下 ， 把全部农活 和产量包到 户 ，

却充当了发包人的角色 。 还有 ， 《农村土地承包以地定产 ，
以产定工 ， 定产 以 内统

一

分配 ， 超

法 》 第二十六条 ：

“

承包期内 ， 发包方不得收 回 产归己 ， 减产受罚的
一种责任制形式

”

。

③

承包地
”

， 第二十七条 ：

“

承包期内 ， 发包方不我 国农业初级合作化不能很快地适应农业

得调整承包地
，，

， 玉坝村委会并非该承包地的发 生产规模的扩大化 ’ 致使相 当多的合作社 出现

包方 ， 不仅在承包期 内收 回 了承包地 ，
还将承了程度不同的管理上的混乱 。 １卯 ６ 年 ５ 月 ， 中

包地重新调整 、 划分 ，
他们没有根据国家法律 ，

共永嘉县委在雄溪乡 燎原社进行农业生产产量

而是依据 当时区政府相关文件精神 ， 侵犯了本 责任制的试验 ， 在中国首创
“

包产到户
”

。 １ ９ ５７

案中真正的权利主体
—

村民小组农 民集体的 年夏季 ， 温州地区各县有 １〇〇〇 个农业合作社实

ｍｌ ｏ行了这种办法 ， 但随后受到批判并被
“

纠正
”

。

笔者曾试图在所调研的六个市 中寻找村Ｋ最早恢复包产到户做法的是安徽凤阳县小岗 生

小组内行使该集体土地所有权醜体经济组织 ，

产大队 （小岗村 得到了邓小平和 当时的安徽

－无所获 。 再考察
－下如今的村民小组 ， 与当 省委书记万里 的支持 。 在这种情况下 ，

１ ９８０ 年

时的生产队及后来的村 民小组 比较 ， 情况变化
９ 月 ’ 中 国共产党召集各省 、 自治区 、 直辖市党

非常大 ， 有的连名称都不存在了 ，

０ 即使还有所
委第一书记座谈会 ， 在会议纪要 《关于进

一步

谓的村民小组 ， 其组织机构的设置 、 功能等Ａ
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 的几个问题 》 中 ，

几近瘫痪 ， 所调研的 ２４ 个行政村 中 ， １ ５ 个村
肯定了包产到 户的做法 。 而后 ， 包产 户作为

根本就没有下设村民小组组长 ，
组长全部 由村

＾
庭承包经营 的―种形＋ 在＾＾农村？速地

干部兼任 ，

一个村干部通常负责几个组 ；
６ 个

采用和推广 。

村中虽然每个组都有名义上的组长 ， 但他们说

村里要他们做 的事很少 ， 充其量起到
“

传话
① 淮阴区人民法院 （ ２０１ ３ ） 淮陈民初字第 ０２３６ 号 民事

筒
，，

的功能 ；
还有 ３ 个村不仅没有组长 ， 村干② 如南通市如东县掘港镇环北社 区居民委员会 ， 如 皋市长江

部也不去兼任 ， 随便找几个临时联络人 ， 还经镇二案社区居 民委员 会 ’
有的还保留原来的组 ， 有的就叫

街道 了 ， 睛翻顧化雜 ， 组将麵消失 。

常更换 。③ 文景 ： 《包产到户与包干到 户的异 同 》 ， 《 理论学习 》 １ ９ ８２

主体权利虚位还表现在集体土地流转过程年第 ５ 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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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的深人发展 ， 包产种观点 ， 其论者内部分歧也很大 ： 他们都认为

到户逐步演变为包干到户的形式 。

“

包干到户是三级所有体制是造成主体虚位的根源 ， 但对于

在坚持基本的生产资料
——土地公有制不变 的权利主体究竟放在哪

一级持不同意见 。 农村土

前提下
，
生产队把土地等生产资料分包给社员地问题异常复杂 ， 既然主要问题集中在村 民小

户使用 ， 由社员户 主要独立进行生产 ， 社员户组 ， 笔者还是坚持先从村民小组集体所有土地

保证完成公购粮和各种农产品交售任务 ， 保证改革开始 ， 村集体和 乡镇集体土地暂时不动 ，

上交生产队的各项提留 ， 其余产品都归 自 己所循序渐进 。

有 。

”① 如果说包产到户的做法削弱 了村民小组笔者建议彻底取消农村集体土地
“

三级所

权利主体地位的话 ， 那么包干到户则是加速了有
”

中村民小组农民集体所有这
一级 ， 将组集体

这
一

进程 。所有中的农户承包经营的耕地确权到户 ， 其他的

（
二

）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组集体所有土地确权给所在村集体所有 ， 原乡镇

１ ９ ７８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， 发动和推进家集体一级所有仍保持不变 ， 形成农村集体土地

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为 中 国农业政策的
一个十分别属于乡 镇农 民集体 、 村农民集体 、 农户家

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。 １ ９８３ 年的 中央
一

号文件指庭集体所有的
“

三级所有
”

创新体制 。

出 ：

“

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， 我 国农村普遍实行＿

了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 ， 而联产承包制三 、 村民小组权利主体地位的

又越来越成为主要形式 。 林业 、 牧业 、 渔业 ，

开发荒山 、 荒水以及其他多种经营方面 ， 都要（

一

） 相关概念界定
建立联产承包责任制 。

”

人民公社体制基本趋于ｉ 确权
心、

本文所称确权 ， 特指所有权 。 所有权是 自

心

ｉｆ
包干到户

”

为主要形式的家麵产承 物权 ， 只要所有权确定清楚 ， 所有权人就可 以
包责任制 。 集体经Ｍ织和家庭承包户签ｉ了承

自 己决定是否对外承包以及 自 己经营亦或
包合同 。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的推行 ， 使农民经营
生产积极性大增 ， 解放 了农村生产力 。 但与此

ｚ

＾ 户
同时 ， 村民小组的权利主体地位逐渐消解 。 包（ １ ） 户的涵义
干到户以及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建立 ， 使得所擁确棚户中 的

“

户
，，

ｗ２０ １ ８ 年全国
集
＾
统一生产经营 的大型牲畜 、 农具 、

完成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为基础 ， 确定家
生产■全部分配到以家庭为单位的农 貞承包经营土地的面＿ 四至 ， 该土地的所有

＝
么社酸獅齡生产大關及生产队对

权属于雜戯共有 。 户默 口賊以麵

＾
体土＿籠储实亡 。 后細■小触

登做雜户 日社的

巧士２
继

Ｉｆ
产
ｆ
的权利主体地位 ， 但娜

之前是否有承包地 ， 只要户 口 在 ， 就是该土地
从

＾＾
年生产队

５
功能与細 。

所植成员 中 的
－

员 。 以后新出生的人员只要

ＩｒＪ户 口进人该户 ， 就 自然成为该土地所有权家庭

隱

解 提
？

了各种＊
綱共棚＾ 巾的ｕ亡销户赫户 口 迁

３出麟纖失絲成難格 ， 賊员共同共有
和兀 °集体所有

之权利如何处理由该家庭成员协商酿 。

制 二种代表性的观点 。

‘

公有论
”

者从公有制

＾ ｉ
私有论

，，

者则从产权、

产到户与包干到户 的异同 》
， 《 理论学习 》 臟

市场交易等角度据理力争 。 占 主流地位的第三年第 ５期 。

７２



侯继虎 ： 农村集体土地从包产到户到确权到户的制度变迁

（２ ） 户的属性１ ９９８ 年十五届三中全会 《 中共 中央关于农业和

第一 ， 法律属性 ： 家庭成员 之间的家庭共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》 将土地承包期

同共有关系 。

“

家庭共有是指家庭成员 间基于共再延长 ３０ 年 ，
２００８ 年十七届三中全会 《关于推

同生活与共 同经营而发生的共有 。

”？
家庭集体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》 明确提

承包地确权到户后 由家庭成员共同 占有 、 共同出现有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 ， 随

经营且用于共同生活 ， 属于家庭共有关系 。后进行了集体土地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确权登

第二 ， 经济属性 ： 户是集体经济组织 。 在记颁证 ，
２０ １ ４ 年中央

一号文件 （ 《关于全面深化

社会生产体系 中 ， 家庭既是消费单位 ， 又是生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 》 ） 再

产单位 。 在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后 ， 家庭已 经次提出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 ，

代替生产 队成为实 际的 、 最基本 的生产单位 。
２ ０１ ４ 年 ８ 月 １ ５ 日 ， 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 （征

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渐消解 以后 ， 家庭仍然还是 求意见稿 ） 》 出 台 ， 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

最基本的生产单位 ， 家庭在法律上的体现就是 使用权作为不动产权利进行登记 ， 记载于不动

本文的
“

户
”

。 家庭由家庭成员组成 ， 理所当然产登记薄 ， 由专人保管 。

是一个集体 ， 又承担了经济生产职能 ， 有家长农户对于承包地所有权有强烈的心理预期 。

（户主 ） 、 有成员 、 分工合作 、 相互配合 ， 因此 ，

如表 ２ 所示 ， 当 问及农户承包地所有权归谁最

笔者将户定性为集体经济组织 。好时 ，
９０ ．６ ３％认为那 当然是归农户 自家所有最

（
二

） 农地确权到户的根＾好 。 不赞成所有权归农户的 ９ ．３７％ 中大约 ６％是

１ ． 确权到户符合权利属于权源法理村干部 ， 他们坦 目 ，

一旦把地给了农民 ’ 就不好

我酬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 １ ９ ５７ 年加人
胃 ^

高级社的农户将 自 己 的私有土地交出 ， 转为合表 ２ 江苏省六市农户对承包地所有权属于谁最好的

作社集体所有形成的 ，

“‘

转为 ， 不是
‘

没收
’

，

回答单位

也不是完全
‘

强迫 、 而是含有一定程度的 自 ｜徐州 挂城 淮安 ｍ 苏州 平均值

愿 。 这就是权源 。

”② 如今的村民小组集体土地Ａ■ 国家２． ５０ １ ． ２ ５２．

５００？ ００１
． ２５ １

． ２ ５１ － ４ ６

的所有权来源于 １ ９５７ 年人社的农户土地私有＆ 乡 （镇） 集体 １ ． ２ ５０ ． ０ ００ ． ０ ００． ０ ００． ０ ００ ． ０００ ． ２１

权 。 村民小组集体土地属 于村民小组农民集体Ｃ 村集体２
．
５０１ ． ２ ５１ ． ２ ５１

．
２５２ ． ５ ０５． ００２ ． ２ ９

所有 ，
也就意味着组成该集体村 民小组的每位

ａ 村民小组０
．
０００． ０００

．
０ ０６． ２５ １０ ． ０ ０８． ７ ５４ ． １７

成员以一定 的形式享有一定性质的权利 。 集体Ｅ ■ 农户 （个体＞９ １ ＿ ２５９ ３＿ ７ ５９５
．
００９ ２． ５０ ８６ ． ２ ５８ ５． ００９０ ． ６ ３

土地中 的成员个个都是权利主体的组成部分 ，

■ 其他｜
２．

５０

｜
１ ． ２ ５

｜
１ ． ２ ５

 ｜

〇． ０〇

｜
０ ． ０ ０

 ｜
０． ００

Ｉ
Ｏ ．＾Ｔ

但实际上是人人无权 ， 对于集体土地所有权的

四项权能 ， 权利主体没有一项能真正行使 ， 农

户的承包经营权乃他物权 （用益物权 ） ， 非 自物① 彭万林 ： 《 民法学 》 ， 中 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１ ９９９ 年版 ， 第

权 （所有权 ） 的使用权能 。 因此 ，
必须舍弃这３ ２４ 页 。

人 地 《备 ／士
，，
公丨 士斗从 古 口 丨 丨② 沈守愚 、 陈利根 ： 《土地的 自然性和村民小组的主体权利辨

个模糊的 集体 ， 还权利主体的真正面 目 ， 从析》 ， 《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（社会科学版 ） 》 丽年第 ２期 。

“

确权
”

走向全面的
“

还权赋能
”

。
③③

“

还权賦能
”

的提法见周其仁 ： 《 还权賦能
——

成都土地制

１ ９８３ 年 ， 人民公社体制解体 ，
以包产到户不但包括农村耕地 、 山林 、 建设用地和房屋的所有权和使

１ ９８４用权 ’ 更包括±地房Ｍ资 合法转ｉｔ权。 这套政策包含

＾１ Ｄ Ｑ ．了一个清楚的 经济逻辑 ， 这就是从
‘

确权
，

走 向全面 的
年 中央一号文件 （ 《中共中央关于 １ ９８ ４ 年农村 ‘

删娜 ， 廳农概产的合麵转細＾农村和农民

工作 的 通知 》 ） 将土 地承包期规定 为 １ ５ 年 ，的更高收人

７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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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 ． 确权到户的时机已成熟已经成立的不动产登记局管理 。 这些全面而精

２０１３ 年底全 国基本完成集体土地所有权确 准的数据以及全新的机构将为集体土地所有权

权登记颁证工作 ， 除了 极少数存有争议的土地 主体重构奠定现实的基础 ， 易于操作 。 除 了需

外 ，
已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确认到相应的农 要将承包经营权证书换发成土地所有权证书外 ，

民集体 ， 绘制了宗地图 。 从 ２０ １ ３ 年开始的全国 甚至无需其他任何成本 ， 农 民易 于接受 、 过渡
．

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和不动产登自然 。

记工作正在进行之 中 ， 每个县 （区 ） 至少有一

个村完成了试点 ， 预计将于 ２〇 １ ８ 年完成集体土本文作者 ： 华 中科技大学博士研 究 生 ， 淮

地承包经营权的确权登记颁证 ， 届时全国 不动阴 工学院 副教授

产登记也将全面结束 ， 集体土地所有权和承包责任编辑 ： 任朝旺

经营权作为不动产权利将收归 国土资源部 ， 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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